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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pecifications for

light industry machinery

1 主胭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轻工机械(压力容器除外)产品设计、制造与验收检验的基本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轻工机械产品(以下简称产品)。各类产品应根据各自的特点制定相应的产品标准。

2 引用标准

GB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348 球墨铸铁件

GB 2828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GB 3766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 3767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工程法及准工程法

GB 3768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简易法
GB 4141. 33操作件技术条件

GB 5226机床电气设备 通用技术条件

GB 5748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GB 6576 机床润滑系统

GB 7932气动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 7935液压元件通用技术条件
GB 8263抗磨白口铸铁技术条件
GB 9439 灰铸铁件

GB 9440 可锻铸铁件

JB 8产品标牌

JB 267。 金属切削机床检验通则

JB 2759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B 3835钢质模锻件通用技术条件
JB 4127机械密封技术条件

113 4249 锤上钢质自由锻件 机械加工余量

JB 438。 金属冷冲压件 通用技术条件
JB 4385锤上自由锻件 通用技术条件

QB 1588. 1轻工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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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 1588.2轻工机械 切削加工件通用技术条件

QB 1588. 3轻工机械 装配通用技术条件
zB J50 004 金属切削机床噪声声压级的测定

3 术语

3.1 验收检验

    为判断受检批能否接收而进行的检验。

3.2 试验

    对产品、过程或服务的特性进行的实验或测定。

3.3 可靠性

    产品在规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3.4 使用寿命

    产品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完成规定功能的工作总时间(或产品性能和精度的保持时间)，指发生失

效前的工作时间或工作次数。广义讲寿命也是可靠性。

3.5 标志

    指在产品、包装等物品上或其某些部位所用图形、文字、颜色等表示其特性或某些要求的代号。
3.6 使用性能

    指与产品使用直接有关，并由产品设计决定的功能指标和特性。

3.7 运行性能

    指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运行特性和产品的运行适应能力。如产品的工作效率(或生产效率)、能量消

耗、产品对环境条件的适应能力等各项技术指标。

3.8 贴合缝隙值

    指门、盖等与产品本体贴合时的最大缝隙值。

3.9 缝隙不均匀值

    指电气、仪表等的柜、箱的门、盖之间的对开缝或它们与产品本体间最大缝隙与最小缝隙之差值。

3.10 自然调平

    指除产品自重影响外，不应用螺栓夹压方法使产品强制变形的调平为自然调平。某些产品，需要在

验收检验过程中紧固地脚螺栓时，应在达到自然调平要求后，再紧固地脚螺栓。

3.11 多指标加权综合评价法

    指把评价质量的各项指标变成一个无量纲的分值，分值大小代表了该指标的优劣程度，然后再按各

指标的重要程度用加权值将它们组合起来，并以此来判定产品质量的优劣。

4 荃本要求

    产品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4.1 型号、参数

    产品应有型号，型号和主要参数应确切、合理、简明，并应符合有关规定。

4.2 造型和布局

4.2.1 产品造型应美观、匀称、和谐，整机(含成套设备)应协调。

4.2.2 布局应合理。高度适中，结构紧凑.便于调整和维修。操作应方便，得利于观察工作区域。

4.3 结构与性能

4.3.1 产品应具备有关技术文件所规定的使用性能和结构，结构应先进、科学、合理。经济性好，性能可

靠，耗能低。

4. 3.2 精度指标应先进合理，具有保证功能要求的动、静刚度(性)。运转性能应良好，工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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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当温升对工作性能和寿命有影响时，应有控制温升的定量指标。对主要轴承部位的温度和温升
应不超过表1规定。

表 1

轴承型式 温 度 温 升

滑动轴承 70 35

滚动轴承 80 40

4.4 成(配)套性

    应配齐保证产品基本性能要求所必须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购件、附件应附有合格证书。对扩大使

用性能的特殊附件应根据供需双方协议供应。一般应附有随机供应的附件和专用工具的目录表及相应

的标记和规格。

4.5 电气、液压、气动和润滑系统的要求

4.5.1 电气系统应符合GB 5226的有关规定。

4. 5. 2 液压系统应符合GB 37“的有关规定，所选用的液压元件应符合GB 7935的有关规定。

4.5.3 气动系统应符合GB 7932的有关规定。

4.5.4 运动件润滑部位应润滑良好，油箱应设有油标。润滑系统应参照GB 6576的有关规定。

4.5.5液压、气动、润滑系统或有关部位应无涌油、涌水(或渗透)和漏气等现象。旋转式的机械密封应
符合JB 4127规定。

4.6 安全、卫生

    应符合国家有关人身、设备、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规定。

4.6.1 运转时不应有不正常的响声，单台产品的噪声声压级一般应不超过85 dB(A)。或符合声功率级

的有关规定。

4.6.2 凡有可能对人身或设备本身造成损伤的部位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对运动时有可能松脱的
零件、部件必须设有防松装置。

4.6.3 对工作时会产生有害气体、液体等或大量油雾的产品，应采取相应的有效的排除措施，并应符合

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4.6.4 对主要部件的主要部位的清洁度应有限量值，并应确切、合理。对工作时经常产生粉尘的产品，

其工作场所粉尘浓度不得超过10 mg/m',

4.6.5 压力系统必须有显示压力、真空度、温度的各种仪表及防止超压、超温等的安全防护装置，并应

符合有关标准和文件的规定。

4.6.6直接与食品接触的有关零、部件或部位应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规定。
4.6.7 大型成套产品的通道、扶梯应设置安全扶手、栏杆及防滑跳板或其他安全设施。防护栏杆的高度

不得低于1 050 mm,
4.6.8 操作件结构型式应先进合理，其技术要求应符合GB 4141. 33规定。经常使用的手轮、手柄的操

纵力应均匀，其操纵力可参照表2推荐值。

                                                表 2                                     N

操 纵 方 式

操纵件类 型

按钮 操纵杆 手轮、驾驶盘 踏板

用手指 5 10 10

用手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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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操 纵 方 式

操 纵 件 类 型

按钮 操纵杆 手轮、驾驶盘 踏板

用手掌和手臂 60050 40(150)

用双手 90(200 60(250

用脚 120(200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值适用于不常用的操纵器.

4.6.9 应具有标明转向、操纵、润滑、油位、安全等指示牌。

4.6.10 电气、液压、气动系统的安全应符合GB 5226,GB 3766和GB 7932等的规定。

4.了 使用寿命及可靠性

4.7.1 产品使用寿命或可靠性定量指标应符合国家对机械产品和设备的有关规定。如产品在两班工作

制和遵守使用规则的条件下，从开始工作到第一次大修时间应合理，整机寿命应符合国家对机械产品和

设备的有关规定。

4.7.2对影响产品精度和性能的主要零件的可靠性指标应确切、合理。对影响整机寿命的主轴、蜗轮副

和高速、重载齿轮等主要零件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易磨损的重要件应采取耐磨措施。

4.7.3 产品正常工作时运转应平稳，启动应灵活，动作应可靠。

5 加工和装配质t要求

各种零件的材料号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铸件质量应根据材质的不同，分别应符合GB 9439,GB 1348,GB 8263,GB 9440等的规定。
锻件应符合JB 4380,JB 4249,JB 4385,JB 3835等有关规定。

焊接件应符合QB 1588. 1的规定。

切削加工件应符合QB 1588.2的规定.

热处理件应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规定。

装配应符合GB 1588. 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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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观质t

6.1产品外观不应有图样规定外的凸起、凹陷、粗糙不平和其他损伤等缺陷。

6.2外露件及外露结合面的边缘应整齐，不应有明显的错位，其错位量应不超过表3规定。
    产品的门、盖与产品应贴合良好，其贴合缝隙值应不大于表3规定。

    电气、仪表等的柜、箱的组件和附件的门、盖周边与相关件的缝隙应均匀，其缝隙不均匀值应不大于

表3的规定。
                                                表 3                                         mm

结合面边缘及门盖边长尺寸 簇500 > 500- 1 250 > 1 250-3 150 > 3 150

错位量 2 3 3.5 4. 5

贴合缝隙值或缝隙不均匀值 1.5 2 2.5

    注:当配合面边长尺寸不一致时，应按长边尺寸确定允许值。

6.3 装配后的沉孔螺钉应不突出于零件表面，也不应有明显的偏心。紧固螺栓尾端应略突出于螺母端

面。外露轴端应突出于包容件的端面，突出值一般为倒棱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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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金属材料制成的手轮轮缘和操作手柄应有防锈层。

6.5 电气、液压、润滑和冷却等管道的外露部分应布置紧凑，排列整齐，必要时应用管夹固定。管子不应

出现扭曲、折叠等现象。

6.6 镀件、发蓝件和发黑件等的色调应一致，保护层不应有脱落现象。

6.7 非加工表面应涂漆，涂漆表面质量应符合有关涂漆标准的规定.

7 试验方法

1.1

试验前要求

  试验前应根据不同产品的特点，将产品安装和调整好，一般应自然调平，使其处于水平位置，或

不

不

能保证正常工作的正确位置。

7.1.2 试验时应按整机进行，一般应不拆卸产品，但对运转性能、精度无影响的零件、部件和附件可除

外。

7.2 一般技术要求的检验
    用定值或变值量具和仪器检验产品的外观质量和参数。产品型号、布局与造型、产品结构性能与主

要参数等应符合第6章和4. 1-4.4条的有关规定。

了.3 空载运转试验
7.3.1 试验时一般使产品主运动机构从最低速度起，由低速到高速依次运转，在每级速度的运转时间

应不少于2 min。达到额定转速时，其最高速度运转时间一般应不少于1h。

7. 3- 2 主轴承达到稳定益度后，用点温计测轴承位置的温升和温度，应符合4.3.3条的规定。

    检验各机构的运转状态、功率消耗和温度变化、平稳性、可靠性、仪表的灵敏性、准确度及安全等性

能应符合4. 3. 1,4. 3. 2,4. 5,4. 6,4. 7. 3条等有关规定。

7.3.3 动作试验

    a. 在规定速度下检验主运动的启动、停止(包括制动、反转和点动等)动作的灵活、可靠性;
    b. 检验自动化机构(包括自动循环机构)的调整和动作的灵活可靠程度，指示或显示装置的准确

性等;

    。，检验有转位、定位机构的动作的灵活可靠程度;

    d 检验调整机构、指示和显示装置或其他附属装置的可靠性、灵活性，

    e 检验操纵机构可靠性;
    f.检验有刻度装置的手轮的反向空程量，应符合有关技术文件的规定。用测力计检验手柄等操纵

件的操纵力，应符合4. 6.8条的规定。

7.3.4 当功率稳定后，用功率裹侧量主传动系统的空运转功率，应符合有关技术文件的规定。

7. 3. 5 噪声声压级的测量可参照ZB J50 004规定的方法和仪器进行。在测量产品空载的噪声时应符

合4‘.1条的规定。嗓声声功率级的侧最，应根据噪声类别不同选用其测量方法。对于测量辐射稳态的、

非稳态的宽带噪声或窄带噪声的声源可按GB 376?的规定。对测量辐射宽带、窄带、离散频率等的稳态

噪声的声源可按GB 3768的有关规定，

7.3.6 液压、气动、冷却、润滑等系统的试验应根据产品的特点可按GB 3766,7B 4127,GB 7932,

GB 6576等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
7.3.7 电气系统安全性的检验应参照GB 5226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4.5.1及4.6.10条的规定。

7.4 负荷试验
    检验产品在最大负荷条件下运转是否正常，有关功能是否可靠，并应符合4.3.2, 4. 7.3等有关规

定。

    试验时应根据产品的特点考核产品在最大负荷下运转是否平稳，性能应可靠，刚性应良好;高速时

是否产生冲击、振动，低速时是否异常;各运动件是否产生不均匀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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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 精度检验

    按照产品标准要求检验其精度或参照JB 267。有关规定进行。

    凡与温度变化有影响的精度项目，在负荷试验前后均应检验其精度，对不要求做负荷试验的产品，

应在空运转试验后进行检验。记入检测报告或合格证书中的数据应是最后一次梢度检验的结果。
了.6 振动试验

    对某些转动零件的静、动平衡试验及某些转动部位和整机振动试验应根据有关产品标准规定进行。

了.了 刚度试验

    对需要进行静、动刚度试验的产品应按有关标准进行检验。

了.8 工作性能试验

    产品在各种可能条件下的工作情况试验，当不可能在制造厂进行本项试验时，允许在用户厂进行抽

检。

7.8.1 检验在不同生产能力下，生产(或加工)不同规格产品的工作质量。

7.8.2 在规定的生产能力和工作质量条件下，检验所有联动机构和有关电气(包括液压、气动等)系统

及安全卫生防护装置的可靠性。

7.8.3 对工作时经常产生粉尘的产品，应按GB 5748的有关规定测量并应符合4.6.4条的要求。

7.9 压力试验

    产品进行压力试验时应根据有关规定，并应符合4.5.5条要求。

7.10 寿命与可靠性试验

    可靠性应按产品标准规定条件进行。寿命试验必要时也可在用户厂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出厂检验

8.，.1每台产品须经制造厂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书或合格证后方能出厂。在特殊情况下，按制造厂
与用户协议书规定也可在用户厂进行。

8.1.2 出厂检验一般包括4.3.2,4.3.3,4.4,4.6.1,4.7.3条及第6章中的有关规定。

8.2 型式试验

8.2.1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 结构、材料、工艺有了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需要对产品质量全面考核评审时;

    d.在正常生产的条件下，产品积累到一定产量(数量)时，应周期性进行检验一次;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8.2.28.2. 型式检验应按标准规定进行，应包括第4章、第5章、第6章有关规定，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二 外观质量;

    b. 配套性(附件和工具);

    c. 参数和主要连接尺寸检验;

    d. 空运转试验;

    e. 精度检验;

    f. 负荷试验;

    S. 工作性能试验;

    h. 寿命及可靠性试验;

    I.安全卫生检验，

    J.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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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抽样与判定方法

8.3.1 抽样方法

8.3.1.1应根据产品的生产批量大小及复杂程度来确定样本的大小。抽样的产品应能真实地反映出企

业在一段时期内产品质量的实际水平，一般成品检验的样本，可在生产厂检验合格入库(或用户)的产品

批中随机抽取1台，特殊情况下也可抽取2台。抽2台时，一台作为检验的主要考核祥本，另一台可作为
某一项检验有争议时的待检台。对大批量的小型产品也可参照采用GB 2828等抽样方法。
8.3.1.2 生产过程质量检验的样本，可由检验合格人库的零部件中随机抽取，特殊倩况下也可从整机

中拆检。

8.3.2 判定方法

    判定时一般采用全指标达到法。有的也可采用关键指标必须达到并用多指标加权综合评价法。多
指标加权综合评价法一般可以按检脸项目的重要程度、缺陷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判定产品质量。

9标志、包装、运物、贮存

9.1 标志

9.1.1 产品标牌

    在产品适当而明显的位置固定有产品铭牌，铭牌的型式尺寸和技术要求应符合JBS的规定。

9，2 产品铭牌应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a 制造F-名;

    ‘.产品名称、型号及商标;
        主要参数(或其他技术特性);

    d.制造日期或出厂日期。

9.1.3 包装标志

    包装标志应符合GB 191的规定。
9.2 包装

9.2.1包装应符合JB 2759的规定。

9.2，2随机文件应齐全，文件内容应确切，随机文件应包括产品合相证明书或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
及装箱单。

9.3运输与贮存
    包装后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符合铁路、陆路、水路等交通部门的有关文件规定。对特殊要求的产

品，应规定其运输要求。

    产品应贮存在千操、通风、防雨的场所，井应平稳放置。在规定的贮存期内，产品不得发生锈蚀现象。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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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轻工业部杭州轻工机城设计研究所、轻工业部广州轻工机械设计研究所负责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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